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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_BA_8E_E5_8A_A0_E5_c36_328089.htm 为切实推进市（地）

、县（市）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职能转变工作，加快广播电视

传输网络的有效整合，积极实行广播电视业综合治理，进一

步巩固治散治滥成果，根据中办发[2001]17号文件精神和国家

广电总局《关于市（地）、县（市）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职能

转变工作的实施细则》的具体要求，9月26日，广电总局就加

强有线广播电视站管理的问题发出通知（[2002]广发社943号

）。通知要求： 一、机关、团体、学校、军队、企事业单位

以及市辖区、乡、镇设立有线广播电视站报省级广播电视行

政部门审批。有线广播电视站以转播节目为主，经批准可以

开办少量本单位的新闻节目，不得自办其它电视节目和自办

电视频道，不得称“台”。乡、镇设立的有线广播电视站不

得自办电视节目。 二、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应建立健全有

线广播电视站管理制度，并定期对有线广播电视站进行检查

。对于有线广播电视站在传输和播出中出现的隐患、问题和

事故，各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要及时有效地进行处理，重大

事故要及时向总局汇报。 三、有线广播电视站必须按要求转

播好中央和省级广播电视节目，切实保障传输安全。禁止擅

自接收、传送境外电视节目。不得在转播节目中插播广告。 

四、有线广播电视站必须与区域性有线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

联网，条件成熟的，应进行整合。网络整合工作应本着“积

极稳妥、平等互利”的原则，注意解决好利益分配关系，保

证节目传输和播出不受影响。 五、要积极创造条件尽快实现



县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对乡、镇广播电视站的垂直统一管理

。 六、个别有线广播电视站如确需在当地公共频道中插播本

单位新闻节目的，按照总局《关于加强公共频道管理工作的

通知》（广发社字[2002]425号）的有关规定执行。省级广播

电视行政部门必须严格把关，控制总量。 七、各省级广播电

视行政部门要对所辖各广播电视站进行彻底清查并报总局统

一备案。具体办法和要求是： （一）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

）要制定和完善有线广播电视站管理办法，于2002年11月1日

以前报送总局。 （二）填写广播电视站备案表，于2002年12

月1日以前报送总局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

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